
 

計畫名稱 高雄市仁武產業園區計畫 

計畫期程 107/1/1～113/6/30 計畫總經費(仟元) 18,474,790 

主要工作項目 

園區公共工程施作及招商，將採自行開發方式辦理用地取得及相關開發工

程，所需經費將由高雄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向銀行貸款，並以售地作

為償債來源，研提自償性債務舉借及償還計畫送審。 

問題評析 

1. 為因應地方產業用地需求、促進經濟與產業發展、加速產業轉型高值

化，按「產業創新條例」規定，於其沿線與國道 10 號仁武交流道周

邊規劃開發高雄市仁武產業園區。本園區本於顛覆傳統工業區形象並

因應產業創新需求的理念進行規劃，期於融合周邊地景營造並以環境

共生、低耗能低污染前提下，提供適量的產業用地及公共設施，促進

重大交通建設及其周邊土地整合優化發展，並挹注產業群聚之經濟綜

效。 

2. 本計畫範圍內及其周邊現存相當數量的未登記工廠，考量園區產業規

劃時，除思慮整體產業發展趨勢與地方產業基礎外，更擬適度輔導基

地內甚至周邊未登記工廠常規化經營，以降低園區開發阻力、健全周

邊環境品質。經初步清查，基地內未登記工廠主要以產業用機械設備

維修及安裝業較多，考量此類廠商能協助並支援園區主力產業發展，

因此擬納入園區引進產業規劃中，俾滿足相關未登記工廠轉型需求。 

3. 為順利推動開發，針對符合環保要求與園區引進標的之夾雜於園區範

圍內屬地主經營之既有工廠及承租戶工廠，後續將視實際規劃及土地

使用管制等內容調整工廠位置及型式，審酌提供土地上設有工廠、擬

繼續經營之地主，得優先購買產業用地，爾後，輔以先建後拆策略之

運用，輔導遷移至整體規劃、開發後之用地上，以舒緩未登記工廠可

能之抗爭，此外，於補助期間並召開輔導未登工廠開說明會，以落實

輔導轉型發展政策。 

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

成本效益分析 

1. 仁武產業園區一期開發工程因申請前瞻計畫補助，業依據政府採購法

辦理統包工程發包作業，有關二期開發係採自辦或委託開發商，本局

已於 108 年 10 月 23 日召開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簡任主管會議，主

席指示「除工程統包、監造外，宜就工作項目屬性分別發包自辦，不

以期數（一、二期）作區分」，爰本局係依上開指示，後續二期工作

項目採自辦，將修正自償性計畫再向銀行融資，未來以售地還款。 

2. 因一期開發工程受限前瞻計畫補助採政府採購法自辦，加上用地取得

已委託辦理並採自行借款支應土地價款，對於委託開發商辦理之主要

利潤(代辦費)已大幅降低，因非整個園區委託開發故依規定無法分開

發結算超成本，對於委託開發商之利潤誘因大減。倘一期採統包(主要

為工程營造廠商)，若二期及後續行銷採開發商(非以工程營造廠商為

主)恐造成兩期公共工程銜接問題，故目前均採自辦委託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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